
四

課
程
發
展
模
式
之
研
究

玉

3良

世
宣
、
斗
刷
刷
舌
口

課
程

(
2
z
n

旦
旦
是
教
學
的
內
容
，
也
是
師
生
活
動
的

依
攘
，
故
課
程
的
一
良
鼠
，
直
接
影
響
到
教
育
的
成
致
。
欲
謀
課
程

發
展

(
E
=

戶
口
已-
S
B
S
Z

賢
思
己
)
合
理
化
、
組
織
化
、
系

統
化
和
連
續
化

9
有
頑
課
程
理
論
的
研
究
，
並
應
建
立
一
套
課
程

發
展
的
模
式

(
F
e
e
-
)
，
做
為
課
程
修
訂
或
騙
製
的
依
擾
。

所
謂
「
課
程
發
展
」
'
包
含
兩
種
意
義
。
一
為
英
文
昀
品
個

E
S
Z

胃
口
開
早
已

E
Z

戶
口
已
囡
囡
﹒
係
指
課
程
演
進
的
過
程
，

即
課
程
蹤
的
歷
史
演
變
和
發
展
。
另
一
為
英
文
的

n
E
2
戶
口
旦
回
國

會

S
Z

冒
H胃
口
畔
，
此
依
古
得
(
?
〈

-
e
o
a
)所
騙
「
教
育
辭
典

」
的
解
釋
，
與

Z
S
Z

古
已

S
Z

二
丘
品
"
一

n
E
Z
E
-
s

n
b
p
E
E
n
立
昌
等
同
義
，
是
指
「
課
程
的
編
製
興
修
訂
」

(
4註

一
)
。
本
車
所
周
「
課
程
發
展
」
一
詞
，
係
指
後
者
，
即
穢
的
課

程
結
構
的
發
展
。

至
於
「
模
式
」
是
一
種
概
念
上
的
架
構
，
一
種
理
論
上
的
組

織
系
統
。
它
代
表
一
種
現
象
，
但
卻
不
是
現
象
的
本
身
(
註
二
)

。
因
此
，
所
謂
「
課
程
發
展
模
式
」
'
係
指
提
供
一
種
參
考
架
構

(
3

同
t
o
n
g
E
R
g
)

，
用
以
指
引
課
程
蠶
展
的
方
向
，
而
並

非
限
制
課
程
發
展
的
行
動
。
職
是
之
故
，
本
文
首
在
爬
梳
課
程
發

展
一
詞
的
底
蘊
，
其
次
羅
列
中
外
學
者
所
建
構
的
課
程
蠶
展
模
式

P
並
評
斷
其
優
劣
得
失
，
俾
建
立
一
套
蔚
為
晶
晶
用
的
課
程
質
展
模

式
。

貳
、
課
程
及
課
程
發
展
的
意
義

一
、
課
程
的
意
義

課
程
一
詞
，
意
義
分
歧
。
課
程
學
者
各
因
其
所
依
攘
的
不
同

哲
學
海
向
，
為
課
程
所
下
的
定
義
自
不
相
同
。
我
國
課
程
學
者
黃

政
傑
分
析
西
方
各
種
文
獻
，
發
現
課
程
學
者
不
外
從
學
科
(
教
材

)
、
經
驗
、
目
標
和
計
畫
等
四
個
概
念
，
界
定
課
程
的
涵
義
(
註

一
二
)
。
底
下
先
分
述
課
程
的
幾
項
概
念
，
再
歸
納
出
課
程
可
能
有

的
意
義
。

H
課
程
就
是
「
科
目
的
總
和
」

七



L
赫
欽
斯

(
M
N
﹒
玄
-
E
Z
E
2
)

指
出
:
「
課
程
應
包
含

永
恆
的
學
習

(
2

白
宮
。
早

ω
Z
E
2
)
l

文
法
的
規
則
、
讀

、
修
辭
和
邏
輯
、
數
學
和
西
方
世
界
偉
大
的
書
籍
。
」
(
註
四
)

2
貝
斯
特
(
〉
.
四
扭
曲
#
2
)

指
出
課
程
須
包
含

••

判
精
通
國

語
及
其
文
法
、
文
章
及
寫
作
，
制
數
學
，
制
科
學
，
制
歷
史
，
制

外
國
語
(
註
五
)
。

此
一
定
義
，
說
課
程
為
科
目
的
總
和
，
於
是
課
程
發
展
的
首

要
工
作
便
是
決
定
教
學
科
目
，
教
科
主
即
為
課
程
的
全
部
，
教
師

只
要
將
教
科
書
上
的
所
有
內
容
教
給
學
生
，
學
生
便
學
習
到
全
部

所
欲
的
知
識
。
這
種
看
法
不
僅
教
師
的
地
位
未
被
重
視
，
更
忽

略
學
生
也
是
學
習
的
主
體
。
事
實
上
，
任
何
一
種
外
在
經
驗
，
若

不
經
過
主
體
重
新
建
構
，
是
毫
無
意
義
的
。
因
此

9
課
程
不
僅
只

強
調
廳
傳
授
的
科
目
而
已
，
更
應
同
時
兼
顧
學
生
的
經
驗
，
才
能

達
到
真
正
教
育
的
目
的
。

口
課
程
為
「
學
生
在
學
校
指
導
、
計
畫
下
所
獲
得
的
經
驗
總

和
」
••

L
方
炳
林
認
為
:
「
課
程
是
學
生
在
學
校
安
排
和
教
師
指
導

之
干
，
為
達
成
教
育
目
的
，
所
從
事
的
一
切
有
程
序
之
學
習
活
動

與
經
驗
。
」
(
註
六
)

2
那
格
里
和
伊
凡
斯

(
M
N
.
d
-
2個
個
戶
。
可@
Z
﹒
口
，
開
司
寶
路

七
四

)
說
:
「
課
程
是
學
校
為
了
增
進
學
習
妓
果
所
提
供
之
有
計
畫
的

經
驗
總
和
。
」
(
註
七
)

課
程
的
定
義
由
科
目
的
總
和
轉
變
成
「
有
計
畫
的
學
習
經
驗

」
上
已
且
不
僅
擴
展
了
課
程
的
範
圈
，
它
更
代
表
了
一
個
重
要
觀
念

的
轉
變
。
即
把
課
程
的
中
心
由
教
師
或
文
化
轉
到
兒
童
的
經
驗
。
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此
一
定
義
所
強
調
的
是
「
在
學
絞
安
排
不
」

9

「
沒
有
計
畫
」
或
「
非
一
意
圖
」
的
學
習
經
驗
，
均
不
包
括
在
課
程

之
內
。
同
時
，
此
是
義
強
調
課
程
是
提
供
給
學
生
一
切
經
驗
的
總

和
，
因
此
，
它
包
括
了
課
內
教
學
與
課
外
活
動
。

目
說
課
程
為
目
標

L
希
特
勒

(
M
N﹒
詞
，
司

-
z
v

指
出
，
「
課
程
是
學
絞
為
達

成
教
育
目
標
，
所
計
畫
和
所
指
導
的
所
有
學
生
的
學
習
」
(
註
八

、OJ

P

主
薛
勒
和
亞
力
山
大
(
皆
可

-
z
a
E
O
E
E
Z
V

認
為
••

「
課
程
是
達
成
廣
涯
目
的
和
特
別
目
標
的
一
種
計
畫
」
(
註
九
)

說
課
程
為
一
種
目
標
，
主
要
是
基
於
目
的

1
手
段
模
式
，
因

而
非
常
重
視
結
果
與
預
定
目
標
間
的
差
異
。
而
課
程
評
鑑
是
以
學

生
是
否
能
達
成
既
定
的
學
習
目
標
為
依
擾
，
因
此
學
習
目
標
的
擬

定
是
課
程
發
展
的
首
要
工
作
，
但
評
鑑
的
結
果
，
往
往
只
重
視
「

總
結
性
評
鑑
」

(
ω
自
呂
立

4
0
2
E
E

立
g
v

，
而
忽
略
了
「



阱
。
叫
白
自
泣
，
諸
2

旦

E
Z
O
P
)

，
是
其
美
中
不

形
成
性
評
鑑
」
(

足
之
處
。綜

合
以
上
各
說
，
本
文
的
課
程
定
義
，
主
要
係
兼
顧
前
述
三

者
的
概
念
，
而
將
課
程
界
定
為

••

「
課
程
是
指
在
學
校
指
導
下
一

切
有
計
畫
的
、
有
目
標
的
、
有
立
國
的
學
習
經
驗
;
透
過
明
確
的

、
有
系
統
的
、
有
順
序
的
科
目
計
畫
，
以
獲
致
知
識
、
理
解
、
技

能
﹒
腫
度
、
鑑
賞
、
價
值
判
斷
等
結
果
的
學
習
過
程
」

0

二
、
課
程
發
展
的
一
意
義

泰
勒
在
「
課
程
與
教
育
的
基
本
原
理
」
中
提
出
四
個
主
題

••

叫
什
麼
是
學
校
要
達
成
的
教
育
目
標
;
制
達
到
這
些
一
目
標
要
提
供

那
些
教
育
經
驗
;
制
這
些
教
育
經
驗
如
何
有
效
的
安
排
;
制
如
何

評
鑑
這
一
些
目
標
是
否
實
現
(
註
十
)
歸
納
起
來
可
包
含
目
標
、
教

材
、
方
法
與
組
織
、
評
鑑
等
四
個
主
要
因
素
，
這
些
因
素
即
課
程

發
展
的
基
本
步
驟
。

泰
勒
的
學
生
塔
巴
(
自
﹒

1門
已
回
)
擴
充
其
師
的
架
構
，
在
「

課
程
發
展
」
一
書
中
亦
提
出
七
個
步
驟

••

U
需
要
的
診
察
;
制
目

標
形
成
;
制
內
容
選
擇
;
叭
叭
內
容
組
織
;
制
學
習
經
驗
選
擇
;
州

學
習
經
驗
組
織

;
M
評
鑑
內
容
、
方
法
和
工
具
的
決
定

(
4註
十
一

)

。

我
國
課
程
學
者
陳
伯
璋
認
為

••

「
課
程
發
展
是
教
育
工
作
者

為
使
教
學
達
到
學
習
者
和
社
會
的
需
要
，
經
過
審
棋
地
選
擇
目
標

，
以
及
運
用
和
安
排
有
效
的
社
會
、
文
化
資
頭
，
進
而
形
成
有
意

義
的
學
習
經
驗
，
並
評
鑑
其
效
果
的
歷
程
」
(
註
十
二
)
。

綜
上
所
述
，
課
程
發
展
一
詞
，
除
前
一
百
所
述

••

橫
的
課
程
結

構
發
展
外
，
吾
人
至
此
可
得
一
較
精
確
的
概
念
如
下
:
「
所
謂
課

程
發
展
，
是
一
持
續
不
斷
的
發
展
歷
程
，
統
攝
影
吶
教
學
歷
糧
的

重
要
因
素
，
發
展
成
課
程
設
計
模
式
，
其
目
的
在
鞏
晨
一
種
理
想

的
課
程
，
其
功
能
在
藉
以
實
現
教
育
目
標
」
。

A罩
了
課
程
發
展
模
式
之
評
析

一
、
泰
勒
的
目
標
模
式

泰
勒
曾
指
出
課
程
發
展
的
四
項
因
素
，
即
目
標
、
教
材
(
內

容
)
、
組
織
、
及
評
鑑
，
依
接
這
四
種
因
素
，
可
以
簡
化
為
一
種

直
線
型
的
課
程
發
展
模
式
，
可
以
下
圖
表
示

••

丐旦
由
此
可
見
，
目
標
的
擬
訂
是
春
勒
目
標
模
式
的
首
要
工
作
。

泰
勒
視
目
的
(
電

6
3
0
個
個
個
)
與
目
標

(
O
Z
Z
Z
4
2

尚
義
，

七
五



但
其
所
謂
的
目
標
較
偏
向
於
「
行
為
目
標
」
(
哲

Z
Z
O
司
已

。
σ
M
o
n
-
Z
4
祖
國
)
。

學
勒
認
為
目
標
的
來
滋
有
三
，
即
制
對
學
習
者
本
身
的
研
究

、
制
有
關
校
外
當
代
生
活
的
資
訊
、
及
制
學
科
專
家
們
的
意
見
;

此
外
，
尚
須
經
過
教
育
哲
學
與
學
習
心
理
學
的
過
濾
與
審
察
，
以

確
定
適
當
的
教
育
目
標
;
然
後
再
根
據
這
些
一
目
標
，
以
及
練
習
‘

興
趣
、
準
備
、
多
樣
性
、
及
經
濟
等
五
大
原
則
(
註
十
三
一
)
，
來

選
擇
與
這
些
一
目
標
一
致
的
教
育
內
容
;
其
次
，
根
拔
繼
續
性
右
。

丘
吉
旦
司
)
、
程
序
性

(
F
a
c
g
2
)

、
和
流
整
性

(
H
P
H
O
m
『
丘

吉
口
)
等
三
個
效
標
(
註
十
四
)
，
將
這
些
零
碎
的
、
片
斷
的
教

育
經
驗
加
以
組
織
，
以
便
於
教
師
教
學
及
學
生
學
習
;
最
後
設
計

評
量
工
具
加
以
評
鑑
'
以
了
解
所
選
的
教
育
內
容
是
否
達
到
預
先

所
訂
的
教
育
目
標
。

泰
勒
的
目
標
模
式
為
往
後
的
課
程
設
計
者
提
供
了
基
本
架
構

，
諸
如
蔥
勒
(
?
只
﹒

S
S
H
Z
W

昀
圓
環
目
標
模
式
、
卡
爾
(

?
?
M
Q
口
商
綜
合
目
標
模
式
、
及
塔
巴
的
課
程
發
展
模
式
，

都
是
泰
勒
模
式
的
變
體
。
但
泰
勒
模
式
也
有
如
下
一
些
限
制

••

H
評
鑑
的
結
果
，
未
能
加
以
「
回
饋
」
，
以
檢
討
有
關
步
驟

，
做
為
修
正
或
重
新
建
構
的
依
接
。

臼
「
組
織
」
與
「
評
鑑
」
之
間
，
似
乎
缺
少
一
一
項
步
驟
，
俾

七
六

使
客
觀
的
教
學
內
容
，
成
為
主
載
的
表
現
，
以
供
評
鑑
.
這
一
步

驟
可
稱
為
「
實
施
」

(
H
H
H
e
E
話
早
已
由
O
D
)

或
「
程
序
」
(
M
J

o
n
o肉
戶
口
『
扭
曲
)

目
泰
勒
所
謂
的
目
標
偏
向
於
行
為
目
標
，
固
然
有
具
體
與
明

確
的
優
點
，
但
無
法
適
用
全
部
學
科
或
教
學
內
容
的
課
程
發
展
。

由
於
這
幾
項
批
評
，
泰
勒
的
追
隨
者
，
乃
依
據
泰
勒
目
標
模

式
的
架
構
，
還
一
加
以
修
正
與
擴
充
，
革
分
述
如
下
:

H
惠
動
的
圓
環
目
標
模
式
:

惠
勒
批
評
泰
勒
模
式
的
最
大
缺
點
是
，
如
果
評
鑑
結
果
未
符

預
期
目
標
時
，
就
不
能
夠
有
所
回
饋
，
以
檢
討
不
當
步
驟
，
重
新

設
計
課
程
，
因
此
將
直
線
模
式
改
為
圓
環
模
式
(
註
十
五
)
。
革

以
圖
表
示
惠
勒
的
間
環
目
標
模
式

••

\
啦
?
即

av

標自崖峭
f
l
l
\
位



但
意
勒
的
圓
環
模
式
也
有
兩
點
不
足
:

L
與
泰
勒
模
式
一
樣
，
強
調
行
為
目
標
為
課
程
發
展
的
依
揍

，
固
然
合
理
，
但
行
為
目
標
有
其
使
用
的
限
制
，
無
法
滿
足
各
個

學
習
領
域
及
各
個
學
習
層
次
的
需
要
。

Z
「
流
整
及
組
織
教
學
內
容
」
與
「
評
鑑
」
之
間
，
與
泰
勒

模
式
一
樣
，
缺
乏
「
實
施
」
或
「
程
序
」
這
一
動
態
的
運
作
，
致

無
法
作
有
效
的
評
鑑
。

制
卡
爾
的
綜
合
目
標
模
式

卡
爾
認
為
課
程
有
四
個
基
本
要
素
，
即
目
標
、
知
識
、
學
習

經
驗
和
評
價
。
這
四
個
要
素
相
互
間
的
關
係
9
可
以
下
圖
表
示
之

《
註
十
六
〉
:

評
價

目
標
令
學
習
經
驗

知
識

卡
爾
很
據
這
四
項
要
素
，
另
外
又
提
出
一
個
更
詳
盡
的
課
程
，

發
展
模
式
，
以
指
出
構
成
課
程
理
論
的
適
當
來
源
，
並
點
出
有
關

目
標
、
內
容
的
選
擇
方
法
或
教
學
方
法
來
。
革
以
下
圖
表
示
(
註

十
七
〉
:

蒐集資料以為課程的

I決策l直
串
串
串
且

七
七



卡
繭
的
綜
合
目
標
模
式
可
謂
極
為
詳
盡
，
但
其
偏
於
純
理
論

的
探
討
，
而
欠
缺
謀
取
實
際
應
用
的
結
合
，
是
其
缺
點
。
因
為
他

只
在
每
一
階
段
中
做
分
割
性
、
靜
腫
性
的
探
討
，
至
於
每
一
部
分

應
如
何
與
另
一
部
分
聯
接
?
每
一
階
段
內
的
工
作
步
驟
為
何
?
-
z

e
e
-
等
等
均
未
加
以
說
明
或
探
討
，
如
此
，
理
論
與
實
際
脫
節
，
而

課
程
發
展
模
式
也
就
大
失
其
一
意
義
與
價
值
了
。

目
塔
巴
課
程
發
展
模
式

塔
巴
站
為
傳
統
課
程
工
學
最
顯
著
的
缺
陷
在
於
:
將
課
程
發

展
歷
程
兩
極
化
，
理
論
與
實
際
間
存
在
著
一
道
鴻
溝
。
因
此
，
塔

巴
乃
建
立
了
課
程
發
展
的
一
個
架
構
，
這
架
構
包
括
三
個
主
要
階

段

:
L

課
程
計
畫
的
歷
程
(
目
。
旬

Z
S
Z
O

崎

n
c『
立
n
c
-
5

1
2

旦
品
)
、
三
課
程
技
計
(
、

E
O
E

旦
咽
口
。
同
吝
惜

戶
口
口-
s
y
a

課
程
改
革
的
策
略
(
、

E
O
E
Z
E

電

-
g
n
g

口
呵
。
)
。
茲
分
述
如
下
。
。

L
課
程
設
計
的
歷
程
:
包
括
下
列
數
項
。
。

圳
需
要
的
診
斷
。

制
目
標
的
擬
定
。

制
內
容
與
學
習
經
驗
的
選
擇
。

制
內
容
與
學
習
經
驗
的
組
織
。

制
評
價
。

n
g
『
『
-
n
c

n
c
『
『

七
八

主
課
程
草
計

••

在
這
歷
程
中
，
塔
巴
提
出
一
課
程
設
計
的
模
式
(
註
十
八
)

，
其
國
如
后
。
.

主
課
程
改
革
的
策
略
。
。

的
製
作
「
試
驗
性
單
元
」
。

制
試
用
「
試
驗
性
單
元
」
。

制
修
訂
與
統
整
。

制
發
展
出
一
個
架
構
。

制
改
置
與
傳
佈
新
課
程
單
元
。

塔
巴
乃
泰
勒
的
摘
傳
弟
于
，
因
而
其
模
式
也
就
以
泰
勒
的
架

構
第
基
巷
擾
，
進
而
加
以
擴
充
，
其
模
式
雖
為
嚴
謹
，
但
筆
者
認
為

其
「
課
程
計
畫
」
與
「
課
程
技
計
」
兩
歷
程
的
畫
分
界
限
仍
不
夠

明
確
，
也
稍
欠
妥
當
。
筆
者
以
為
，
塔
巴
「
課
程
計
畫
」
階
段
應

只
含
「
診
斷
需
要
」
一
一
頃
，
自
目
標
的
擬
定
到
評
價
的
技
計
應
歸

屬
於
「
課
程
設
計
」
的
階
段
，
才
算
允
當
。

二
、
簡
楚
瑛
的
課
程
發
展
模
式
:

簡
楚
漠
的
課
程
發
展
模
式
計
分
六
個
階
段
，
即
計
畫
階
段
、

設
計
階
段
、
發
展
階
段
、
實
驗
階
段
、
評
價
階
段
‘
和
資
施
階
段

，
實
際
上
即
是
將
塔
巴
課
程
發
展
架
構
的
三
個
階
段
，
加
以
擴
充

而
已
。
茲
將
其
模
式
表
列
如
下
(
誼
十
九
)

••



所欲達成之目標

根攝下列分析的質料來決是 分類的依揖 層次

1.文化及其需求 1.行為的類型 1.教育總 H 標

之學習者學習歷程和學習原則 之內容領域 之學校目標

1人類知識的範聞及其獨特的功能 3. 需要領域... l具體的教學

4 民主的理念 ...等等 目標

選擇課程經驗

印、戶出戶他們岫仰撈下設他月國泰膨 監E明•

依掘我們對下面幾個 、

領域的了解而加以選擇:

已習或)
的質諒

知識的性質 ~一一9- 經驗容ι ~ > 教育纖構

發 展 潰之角色

學
習

t學習者
/

-t

『

I
I

『

E
B
E
B
E
E
J

求要的
性
性

列
續
繫

下
繼
統

於
之
之

制
習
習

受
學
學

可用以組織課程的幾個中心

f組織的中心 、 (影吶與安影吶、

|科 H 本位 I I學校組織

~ I 廣域課程 門一→|運用人員的方

|活動課程 I I 越明學習是否聶

坤心論題…等，) I發生的方法 J

I
、

I
l
l
-
l
l
t
/

求
求
要
要

掘
的
的

依
間
習

之
純
學

定
習
續

九
伊
悔
尸
懦
、

七
九



實施步驟

計 1 成立課程研究費展中心

畫 l 成立課程質展小組
特-

階 l 成立自局輯小組

段 J 需要的診斷

心
設|釐訂課程目標

計|確立課程之基本架構

階|確定課程之範閩 •
段|擬訂課程選擇、組織、排列和評價之原則

l 確定課程噩展之蝶體

、
/

‘/

發|草擬課程內容

展 1 擬定學習活動 1'0-
階|編製課程發展媒體

段 1 編印實驗課程

、
v

質|賢驗學校(或班級)與教師之選定

驗 |教師之訓練與1實驗教學 |• h
附 1 實驗過程的摘記與報告

時 t

」

評 l 評價l'f驗結果(包搞學生之學習

價 |成果教師之惡且與學生之反應等) r-:-
階 |修訂課程(第一、二、三次修訂)
段|

l棚1 技叫你新課程
施段:進行教學 合-

主要參與人員

f中心之研究部鬥

i中心之質料部門

l課程發展小組

回

(中叫究部鬥

課程發展小組

(課程發展小組
編輯小組

HI-
開
F
E部

組
行
小
執
展
組

之
發
小

心
組
驗

中
課
質

/
l
l
{
l
1
、

"
可
』
間
可
』

部
部
組

料
究
小

m
H研
展
組
組

之
之
體
小
小

心
心
和
驗
輯

中
中
諜
惜
以
編

r
a
-
-
'，
'
，
'
，
'
，
、

B
E
E
R
'
s
-
'
.
B
B

‘
、

l 中心之執 fj部門

線和發展小組

偏僻小組

各科教師及學絞行

政人民

八
O



筒
楚
瑛
的
課
程
發
展
模
式
實
巳
包
含
課
程
修
訂
所
應
具
備
的

程
序
，
尤
其
以
目
標
模
式
的
課
程
發
展
而
言
，
直
線
式
的
課
程
噩

展
模
式
已
具
備
較
為
完
整
的
概
貌
，
但
細
究
其
課
程
發
展
的
步
驟

，
仍
有
下
列
缺
失

••

刊
對
於
課
程
評
鑑
後
的
各
種
回
饋
未
加
以
說
明
，
無
法
得
知

如
何
利
用
課
程
評
鑑
結
果
所
得
的
資
料
，
對
那
一
步
驟
或
那
一
階

段
進
行
修
正
。

口
在
課
程
發
展
的
計
畫
階
段
中
，
有
三
個
單
位

l
課
程
研
究

噩
展
中
心
、
課
程
發
展
小
組
、
和
緝
輯
小
組
﹒
一
一
一
者
人
員
的
來
海

下
一
，
單
位
性
質
不
同
，
所
負
工
作
也
不
盡
相
同
，
對
於
課
程
修

訂
工
作
的
進
行
恐
難
獲
得
一
致
性
的
看
法
。

目
簡
氏
在
其
模
式
中
，
對
課
程
發
展
所
需
的
資
料
蒐
集
過
程

未
加
詳
述
，
但
卻
以
需
要
診
斷
來
保
證
資
料
的
正
確
性
，
顯
且
對

資
料
蒐
集
的
過
程
與
方
法
未
加
以
重
戲
。

肆
、
課
程
發
展
模
式
的
基
本
構
想

l
代
結
語

綜
合
以
上
泰
勒
、
惠
勒
、
卡
爾
、
塔
巴
及
簡
楚
瑛
等
人
所
設

計
的
課
程
發
展
模
式
，
吾
人
復
根
接
近
年
來
頗
為
盛
行
的
電
腦
程

式
設
計
流
程
圖
，
歸
納
而
得
課
程
發
展
模
式
的
基
本
構
想
圈
。
其

內
容
計
分
三
大
部
分
:

一
課
程
發
展
的
階
段
。

二
課
程
發
展
的
過
程
。

三
課
程
發
展
的
主
要
參
與
磁
構
或
人
員
。

革
將
全
圖
描
述
如
后

••

總
之
，
課
程
盟
展
是
一
永
不
衰
竭
的
歷
程
，
故
課
程
發
展
模

式
允
宜
隨
時
代
的
動
脈
，
作
相
應
的
修
訂
與
調
整
。
另
外
，
課
程

發
展
模
式
乃
是
一
「
知
性
的
建
構
」
'
背
後
往
往
有
哲
學
、
心
理

學
、
社
會
學
等
為
其
預
設
的
理
論
，
故
欲
謀
課
程
發
展
的
理
性
化

，
、
系
統
化
、
連
續
化
、
實
顧
堅
實
的
課
程
理
諭
不
可
，
這
是
吾
人

研
究
課
程
噩
展
模
式
所
獲
得
的
兩
勛
啟
示
，
順
便
作
為
本
文
的
一

個
結
束
。

/\



階 段

一--，謀

程

品"

計

階

段

施
階
段

課
程
質

rrt 施教學

參與機槍護人自

課
程
研
究
發
展
中
心

同
』
司
』
何
』

部
部
部

料
料
究

貴
賓
研

程
程
程

課
課
謀

課程研究部門

課程研究部門!

課程研究部門!

|誰知發 lit 認 f"ll

|各校教材中心

學校各科

任課教師

讓 階
課程

謀

fl a
7伶

請鑑 “鎧 段 究

部門
發

i員

中

，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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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"
【
口
口
-
H
也
叫

ω
)

可
-
H
H
m
﹒

註
二
:
簡
楚
瑛
，
我
國
課
程
發
展
模
式
之
初
躁
，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教
育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，
民
國
七
十
年
，
第
一
七
頁
。

誰
立
了
。
黃
政
傑
9
課
程
改
革

9
台
北
2
漢
文
盈
門
局

9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，
第
十
四

l

五
三
頁
。

証
四
:
m
-
Z
-
E
Z
E
S

苟
且
H
m
z
m
v
z
-
S
『
口
戶
口
個
古
詩
H
Z
n
y
z
g
E
4
S
M
E
-
0
4
.
可
-
H
S
a
y
旬
，
g
i
g


註
五

3
〉
.
四
個
曲
"
。
『
"
3
個
月
2
Z
『
立
。
口
。
同
-
2
萬
戶
口
肉
"
于
〈
H
R
D
。
1
"
H
申
印
曲
"
。
-
Y
#
?
色
﹒

華
六
:
方
炳
赫
﹒
小
學
課
息
發
展
，
台
北
:
正
中
直
局

p
第
二
一
頁
。

註
七
:
引
自
「
-
E
S
Y
O
C
曲
個
W
E
E
Z
o
a
c
n
立
S
H
O
E
『
立
n
s
-
g
m
o
m
g
『
n
E
s
a
u
o
Z
Z

冒
S
E
m

固
m
E
S
E
Y
H
S
?

註
八
2
7
4
5
-
g
a
g
E
"

。
c
z
n
c
-
s
u
z
m
-
a
g
E
H
〉
E
E
O
H
O

胃
國
n
z
n
o
b
o
z
8
5
啥
。
E
O
H
Q
Z
-
2
?

F
P
『
立
=
間
M
E
z
-
-
曲
冒
戶
口
開
口
。
-
H
唱
一
可
咱
們
M
-
a
﹒

註
九
2
7
0
.
r
-
z
a
d
呵
，
豈
-
E
m
H
R
益
。
『
-
2
個
呂
戶
口
個
E
Z
戶
口
口
-
g
h
z
ω
n
z
o
o
-
u
z
﹒
于
“
自
O
Z
"
E
S
Y
E
H
E

已

4
5
口
曲
畔
。
口
"
H
申
4
A
F
﹒
旬
，
叫

註
十
'
。
"
-
4『
-
d
z
r

∞
E
E
-
-
口
立
芷
Z
O
H
E
Z
Z
c
-
S
E
a
-
口
Z
E
n
H
Z
口
"
台
北
韓
葉
書
店
"
H
E
?
可
-
H

註
土
。
。
因
-
d
g
"
(
U
E
『
『
戶
口
口
-
S
B
S
F冒
H
胃
口
H
H
3
8
3
g
a
可
E
n
H
戶
口
。
"
Z
-
d
門
H
m
g
『
n
O
E
Z∞
E
n
m
』
。
4
個
口
。
立
n
v

旬
間
口
口
"
H
申
a
N
﹒

註
士
于
陳
伯
璋
，
潛
在
課
程
研
究
的
發
展
，
台
北
:
編
輯
小
組
，
民
國
七
三
年
，
第
三
三
八
頁
。

註
主
f
m
﹒
看
-
d
z
f
呂
立
?
?
?
g
-
2
.

註
十
四
e
F
E
﹒
?
可
-
E
1
2
.

註
十
五
:
?
"
-
S
S
Z
F
E
Z
Z
E
-
E
可
『
o
n
m
扭
曲
"
E
E
E
m
-
-
E
-
4
個
『
曲
-
G
O
H
E
E
S
草
帽
扭
曲
-
5
2
.

/\



/\
四

註
主
Y
m
M
n
E
E
g
a
z
.
(

由
此)
.
d
H
O
O
E
Z
n
旦
S
U
F
D
H
m
H
H
W

鬥E
Z
m
z
g
a

冒

2

戶
。
賢
思
口f
S
E

晶
宮
品
冒
"
。
=
=

m
D
R
M
m
O
M

又
F
H

申
吋
凶
)
.
M
U
H
∞
N
﹒

-
M
M
-
H
個
A
F

註
主

••
HVMa

註
+
尺••

m
﹒
吋
m
V餌
"
。
M
v
n戶
"

註
于
九••

同
註
二
，
第
九
七
頁
。

﹒
間M
A
P
U∞
﹒




